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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28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智途科技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信建投 

 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对外投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(一)基本情况 

为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，本公司拟出资 6,500,000 元收购山东安

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华航空”）部分股权。股转转让完

成后，本公司将持有安华航空 82%的股权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司重大资产组管理办法》，购买的资产为股权

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

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净额

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。 

本次股权投资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,500,000 元，被投资方安华

航空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,020,222.94 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为

4,013,337.52 元，因此资产总额以 6,500,000 元为准，占公司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人民币

154,592,106.26 元的比例为 4.20%，资产净额以 6,500,000 元为准，占

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人

民币 140,247,400.53 元的比例为 4.63%，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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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经总经

理办公会批准通过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报山东省市青岛市崂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(四)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新领域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交易对手方（自然人） 

交易对手方姓名：王倩 

交易对手方性别：女 

交易对手方国籍：中国 

交易对手方住所：山东青岛市东海大酒店 2002 室 

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手方（自然人） 

交易对手方姓名：于志群 

交易对手方性别：男 

交易对手方国籍：中国 

交易对手方住所：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海安路 9 号 

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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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：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(二)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山东安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20 号海信创智谷 3 号楼 A

座 703 

经营范围：民用无人飞行器的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、民用无人飞

行器技术的应用培训、摄影摄像技术数据处理服务、减灾防灾应用预

警装备系统的研发及相关工程配套服务、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

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

后经营），测绘航空摄影：无人飞行器航摄，摄影测量与遥感：摄影

测量与遥感外业，工程测量：控制测量、地形测量、规划测量、建筑

工程测量、市政工程测量、线路与桥隧测量，不动产测绘：地籍测绘、

房产测绘，地理信息系统工程：地理信息数据采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本次转让前各主要投资人的出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认缴资本 持股比例 

王倩 人民币 2,550,000.00 51.00% 

于志群 人民币 2,450,000.00 49.00% 

合计 - 5,000,000.00 100.00% 
 

本次转让后各主要投资人的出资规模和持股比例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认缴资本 持股比例 

王倩 人民币 450,000.00 9.00% 

于志群 人民币 450,000.00 9.00% 

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4,100,000.00 82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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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- 5,000,000.00 100.00% 

 

四、定价情况 

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王倩持有的安华航空 42%股权和于志群持

有的安华航空 40%股权，共支付股权转让款 6,500,000 元，本次股权

转让后公司持有安华航空 82%的股权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借助安华航空在无人机遥感与测绘领域的业务优势，促进双方

资源整合，完善产业链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，加快公司产业布局。 

(二)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存在投资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，公司将积极建立完善的投

资管控机制，防范上述风险。 

(三)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，有助于完善产业链，增

强核心竞争力及综合实力，预期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

生积极影响。 

六、关于交易实质的其他内容 

(一) 公司将向安华航空派驻总经理 1名。 

(二)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安华航空的财务、人事、行政等工作由

公司统一安排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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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《山东安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尽职调查报告》 

(二)《王倩、于志群与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 

(二)《王倩、于志群与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<股权转让协

议>之补充协议》 

 

 

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11 月 28 日 

 


